


11.1 区际法律冲突

本节目的

了解区际法律冲突、法域的概念及特点

了解区际法律冲突的产生及种类

了解区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联系与区别

掌握区际私法及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



11.1区际法律冲突概述 

1.概念

一个国家内部和各个法域存在着独特的民商
事法律制度，当某一跨区域的民商事关系，涉
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区域的法律制度时产生的，
所涉各区域法律竞相要求支配或不支配该民商
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冲突.



11.1区际法律冲突概述 

2.法域定义及特点

法域：一国内各个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区域。

特点：
独特性

区域性

平等性

非主权性



11.1区际法律冲突概述 

原因

联合与
合并

回归

割让独立

兼并

3.区际法律冲突的产生
原因



3.区际法律冲突的产生

条件：

    
跨国区域
的民事关

系

域内域外效力同处
于一个民事法律关

系之中

不同的法
律制度

11.1 区际法律冲突概述 



11.1区际法律冲突概述

3.区际法律冲突的产生

种类：
国家结
构形式

•单一制        如中国四法域

•联邦制        如美国五十个州

社会制
度

•相同社会制度    如香港与澳门

不同社会制度    如香港与大陆

法系

•同一法系    如大陆与澳门

•不同法系    如大陆与香港



11.1区际法律冲突概述

4.区际私法的概念

用于解决主权国家内部不同法域之间民商事

法律冲突的法律适用法。通常还包括管辖权

和区际司法协助。

特点

国内法

法律适用法



11.1区际法律冲突概述

 5.区际私法与国际私法的联系与区别

•国际冲突法以区际冲突法的产生和发展为先导；

•均是民事法律冲突；

•冲突规范的结构和有关制度方面相同或近似；

•间接的调整方式；

•国际冲突规范指定某个多法域国家的法律时，需借助区际
冲突法的规定；

联系

•法律冲突不同：一是一国内部，一是不同主权国家。

•法律渊源不同：前者是国内法或者全国统一区际冲突法；
后者可以是国际公约。

•体现的政策不同：一是一国之内政策，一是一国的对外政
策。前者受国内宪法的制约，后者受国际公约的一些原则、
规则和制度的制约。

区别



11.1区际法律冲突概述

5.区际私法与国际私法的联系与区别

具体制度上区别

内容 区别

连结点 国际：国籍是重要连结点，
区际：国籍完全不起作用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国际：适用范围广
区际：适用范围窄

识别、反致、准据
法的查明

内外有别

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国际：有条件
区际：通常自由流通



6.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途径

11.1区际法律冲突概述

冲突法

•类推国际私法

•解决国际冲突基本相同的规则
来解决

•各法域分别制定区际冲突法。

•全国统一区际冲突法.

实体法

•制定全国统一实体法；如美、
加、澳。

•适用于部分法域的统一实体法
解决有关法域之间的区际冲突；
英国如苏格兰、北爱尔兰。

•各法域采用相同或类似的实体
法以求得实体法的最终统一。
美国统一商法典。

•最高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发挥着
积极作用。共同的上诉法院，
如加、澳。



小结及预告

小结

区际法律冲突是指一国之内解决法律冲突之法，
其与国际法律冲突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区际法律冲
突在没有统一实体法达成之间，多类推国际私法解
决。





11.2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

本节目的

了解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产生及特点

了解中国区际法律冲突解决的基本原则和步骤

掌握中国关于区际法律冲突的规定

掌握中国区际私法的内容及立法概况



 

1 .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产生

11.2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

领土的回归
和国家统一

一国两制的
实施

“一国两制四法域”



2.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

单一制而非联邦制

有同一社会制度又有不同社会制度

既有同一法系又有不同法系

各法域均有最高法院，无最高司法机关
协调

立法权非中央宪法直接管辖，而由特别
行政区规定

        11.2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



11.2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
3.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

基本原则

1国家统一

2一国两制

3平等互利

4促进与保障区际民事交往的原则



3.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

解决步骤

    类推

国际私法

制定统一

区际私法

制定统一

实体法

           11.2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



   4.中国规定

      

 11.2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

•涉外民事关系适用外国法律，该国不同区
域实施不同法律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

系有最密切联系区域的法律。

没有关于香港、澳门、台湾的规定

《法律适用法》
第六条

• 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
照适用本规定。

《法律适用法》
司法解释（一）

第十九条

•涉台案件

《关于审理涉台
民商事案件法律
适用问题的规定》



   11.2 中国区际司法协助

5.中国区际司法协助

概念        

  指某一法域的法院应另一法域法院的请求，
代为进行某些诉讼行为，如送达文书、调
查取证、承认和执行法院的判决或裁定以
及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



 5.中国区际司法协助产生及特点

一国两制基础上

不同法域并存下

单一制国家的区际司法协助

最终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1.2 中国区际司法协助



 6.中国区际司法协助的若干设计方式

准国际私法方式

区际协议方式

多种协议方式 

中心机关方式

   11.2 中国区际司法协助



7. 中国区际司法协助内容

   11.2 中国区际司法协助

送达

调查取证

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送
达

调查
取证

法院判决的承
认和执行

仲裁裁决的
承认与执行

香港与内地
（相互认可）

√ √ √（民商事仅
限协议管辖）

√ 婚姻家庭

    √

澳门与内地
（相互认可）

√ √ √      √

台湾与内地

（各自规定）
√ × √      √

   11.2 中国区际司法协助

法域

内容

8.中国区际司法协助的立法概况



       小结及预告

小结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具有单一制、不同法系、

无统一最高法院协调的特点。中国区际私法协
助包括送达、调查取证、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
的承认与执行等内容。目前内际与香港、澳门
已在以上几个方面达成相互协助的规定，大陆
与台湾是各自规定以上内容
预告
下一讲将学习国际民事争端的解决方式之

一——国际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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